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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

（修 订）

第一章 定 位

第一条 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是

生态环境部的决策咨询机构，在生态环境部领导下开展工作，对生

态环境部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条 专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坚持面

向美丽中国建设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聚焦我国生态环境领

域重大科技需求，深化重大问题研究，为解决生态环境领域重大问

题和形成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专业的咨询意见。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专委会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5-6 名。专委会主任由生

态环境部部长兼任，副主任由生态环境部分管副部长和知名专家学

者担任，委员由生态环境、经济、法律、政治、科技、社会、公共管

理等领域的两院院士、知名专家以及科研一线的中青年科学家组成。

第四条 专委会按照专业领域设置环境战略组、大气生态环境

组、水生态环境组、土壤与固体废物组、海洋生态环境组、生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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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物多样性）组、应对气候变化组、核与辐射安全组、环境管

理（含监测、法规、环评、执法、应急等）组、新污染物与环境健

康组 10 个专业组，每组委员 10-15 人。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可适时

对专业组进行调整。

第五条 专委会下设秘书处，秘书处设在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

务司，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作为秘书处支撑单位。秘书处设秘书

长 1 名，由科技与财务司司长兼任；设副秘书长 2 名，分别由科技

与财务司和环境规划院分管负责同志兼任。联络员作为秘书处成员

参与秘书处工作。

第六条 委员由生态环境部聘任，聘期为3年。根据事业发展需

要和形势变化情况，届中可进行委员调整。

第三章 职 责

第七条 专委会主要工作职责

（一）对生态环境保护中长期发展规划、重大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标准、重大生态环境政策、重要生态环境保护方针措施等提

出审议咨询意见和建议。

（二）对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和重大生

态环境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三）对生态环境领域科技战略发展规划、重大科技需求凝练、

重大科技项目动议与综合绩效评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重组、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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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担生态环境部委托的专项咨询任务。

（五）承担生态环境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八条 委员条件及职责

（一）委员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政治素质

高，专业能力强，职业道德好，作风正派。

2. 在生态环境领域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管理及实

践经验，兼具战略高度、全球视野，能够为构建生态环境领域新型

举国体制、推动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系统、战略性的指

导和建议。

3. 原则上聘任年龄在 75 岁（含）以下，有意愿且有能力参加

专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二）委员职责

1. 委员应认真履职，积极参加专委会相关活动，根据需要提交

咨询报告，每位委员任期内至少提交一份书面意见建议。

2. 委员应立足于生态环境领域，全面、客观、公正地提出咨询

建议，并对本人所提咨询建议的专业性负责。

3. 委员在咨询、审议、调查研究等工作中，需严格遵守生态环

境部保密规定和要求，未经书面许可，不得对外传递、泄露敏感或

保密信息、数据、资料等。

4. 不得以委员身份为个人或利益团体谋取私利，不得参与和从

事不利于专委会声誉名誉的活动。在非专委会组织的活动中，不得

使用委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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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秘书处工作职责

（一）组织召开工作会议，组织开展重大问题研究、重要专题

研究和专项调查研究等咨询活动。

（二）服务委员，组织协调调查研究咨询活动，及时反映工作

情况和委员建议，组织成果报送与转化应用。

（三）承担专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工作机制

第十条 联络员机制。在与专业组相关的司局设立专委会联络

员，负责委员推荐、沟通联络、成果汇总和建议报送，记录各推荐

委员参与咨询评议、专题研究等专委会工作的具体情况。

第十一条 年度会议机制。专委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委

员会议，由专委会主任或委托副主任召集，总结全年工作，对生态

环境领域科技管理工作建言献策，并对积极参与专委会工作、有较

大贡献的委员进行表扬。

第十二条 专题活动机制。根据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和

生态环境部实际工作需求，不定期开展咨询会议、专项调查研究、

集中座谈、方案论证、书面建议等多种形式的咨询活动，及时向生

态环境部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

第十三条 工作简报机制。秘书处根据专委会工作，定期调度

汇总各专业组工作进展，定期征集委员意见建议，至少每半年上报

一次专委会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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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委员建议机制。委员可随时向秘书处提交书面意见

和建议，由秘书处报送生态环境部，重要建议按程序上报党中央国

务院。

第十五条 专委会工作经费纳入生态环境部年度预算，按照财

政部和生态环境部有关财务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工作规则（修订）由生态环境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工作规则（修订）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国家

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废止。


